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工业   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

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

门。具体包括：（1）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如

采矿、晒盐、森林采伐等（但不包括禽兽捕猎

和水产捕捞）；（2）对农副产品的加工、再

加工，如粮油加工、食品加工、轧花、缫丝、

纺织、制革等；（3）对采掘品的加工、再加

工，如炼铁、炼钢、化工生产、石油加工、机

器制造、木材加工等，以及电力、自来水、煤

气的生产和供应等；（4）对工业品的修理、

翻新，如机器设备的修理，交通运输工具（包

括小卧车）的修理等。

工业统计调查单位   为独立核算法人工

业企业。

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指从事工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单位。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应同时

具备以下条件：①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

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承担民事责任；②独立

拥有和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

签订合同；③独立核算盈亏，并能够编制资产

负债表。

本年鉴中涉及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指国有企业加上

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即原全民所有制工

业或国营工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

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包

括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联营企业。

1957年以前的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后均改造

为国营工业，1992年改为国有工业，这部分工

业的资料不单独分列时，均包括在国有企业

内。国有控股企业是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企业

进行的“国有控股”分类。它是指这些企业的

全部资产中国有资产（股份）相对其他所有者

中的任何一个所有者占资（股）最多的企业。

该分组反映了国有经济控股情况。

集体企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的组成部分。包括城乡所有使用集体投资

举办的企业，以及部分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

所有权并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为集体

所有制的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

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

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

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

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联营企业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

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

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

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

国有联营企业指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间的

联营；

集体联营企业指集体企业与集体企业间的

联营；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指国有企业与集体企

业间的联营。

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

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

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

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

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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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

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的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

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

织。包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

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

业和私营独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指企业注册登记

类型中的港、澳、台资合资、合作、独资经营

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之和。

外商投资企业   指企业注册登记类型中

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和。

“三资”企业系指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和外资企业的简称。

轻工业   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

手工工具的工业。按其所使用的原料不同，可

分为两大类：（1）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

业，是指直接或间接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轻

工业。主要包括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烟草加

工、纺织、缝纫、皮革和毛皮制作、造纸以及

印刷等工业；（2）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

业，是指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主要包括

文教体育用品、化学药品制造、合成纤维制

造、日用化学制品、日用玻璃制品、日用

金属制品、手工工具制造、医疗器械制

造、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等工业。

重工业   是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

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按其生产

性质和产品用途，可以分为下列三类：

（1）采掘（伐）工业，是指对自然资源的开

采，包括石油开采、煤炭开采、金属矿开采、

非金属矿开采和木材采伐等工业；（2）原材

料工业，指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基本材料、

动力和燃料的工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加工、炼

焦及焦炭、化学、化工原料、水泥、人造板以

及电力、石油和煤炭加工等工业；（3）加工

工业，是指对工业原材料进行再加工制造的工

业。包括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设备制造

工业、金属结构、水泥制品等工业，以及为农

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工业。

根据上述划分原则，修理业中以重工业产

品为修理作业对象的划为重工业，反之划为轻

工业。

资产总计   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

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

他权利。资产按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

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

产。该指标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数增列。

负债合计   指企业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

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

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递延税项等。

（1）流动负债指企业在一年内或者超过

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合计，

其中

包括短期借款、应付及预收款项、应付工

资、应交税金和应交利润等。

（2）长期负债指企业在一年以上或者超

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需要偿还的债务合

计，其中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务、长期应付

款项等。

所有者权益   指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

产的所有权。企业净资产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

去全部负债后的余额，其中包括投资者对企业

的最初投入，以及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

未分配利润，对股份制企业即为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指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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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营业务取得的业务总额。

营业成本   指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等经营业务的实际成本。

利润总额   指企业实现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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